
 

T-QP14-07 

中國文化大學高處作業安全許可書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承攬作業 

名稱 
 

請購單號 PU 作業期間 
年     月     日起 

年     月     日止 

作業地點 
 

作業區域的

安全檢測與

必要防護措

施 

1. 高度二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其邊緣及開口部分應設置適當強度之圍籬。 

2. 作業人員已熟悉作業內容及確認安全無虞。 

3. 作業人員健康狀況良好，無酒醉或情緒不穩之現象。 

4. 施工現場已依規定設置施工警示。 

5. 合梯、移動梯、固定梯等上下設備確認堅固，無滑溜、轉動或下陷之

虞。 

6. 作業人員已確實戴妥安全帽、佩帶安全帶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 

7. 有感電之虞時，應先做好防護或隔離措施，必要時採取停電措施。 

8. 起重機、吊籠等應經檢查合格，操作人員要有合格證照。 

9. 需選用適當強度之施工架，施工架之材料不得有顯著之損壞或腐蝕、變

形。應由經訓練之施工架作業主管負責監督指揮施工，並需符合勞安法

之相關規定。 

10. 遇強風大雨等惡劣氣候應停止作業。 

11. 應防止墜落及物體飛落之危險；設置圍籬安全護網及警告標示，管制

人員進出。 

12. 承包商應指派勞工安全衛生管理人員、施工部門人員在場監督（簽名

前請確實將上述防護措施確認檢查） 

                                       監督者簽名：                  

6.特殊作業程序說明： 

廠商 
現場負責人 

（簽章） 
 

公司負責人 

（簽章） 
 

備註 

1.在執行高處作業前，應於三天前向校方提出申請高處作業安全許可。 

2.作業前應指派專人檢查現場，並按實際狀況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及實施作

業監督；若安全防護措施無法繼續維持時，應立即停止工作。 
 

本校 

承辦人  單位主管  

環安衛中心  環安衛中心 

主任 

 

同意作業 □是         □否      




